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  

 

湘教通〔2017〕358号 

 

关于做好有关单位湖南省第十届特级教师

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厅委直属有关单位 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  

根据我厅《关于开展湖南省第十届特级教师评选工作的通知》

湘教通〔2017〕234号 以下简称《评选通知》 为切实做好

厅委直属单位、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附属中小学特级教师申

报推荐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

    一、参评对象与推荐范围 

1 厅委直属单位、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所属普通中小

学、中等师范学校、中等职业中学、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的专

任教师  

2 厅委直属单位、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所属普通中小

学、中等师范学校、中等职业中学、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的校

长(书记)和幼儿园园长(书记)  

3 厅委直属单位、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举办的直接为

基础教育服务的教育机构和少年宫等国家事业单位的专职教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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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研人员 含从事其他教学活动人员 。 

上述参评对象应具有中小学高级教师职务 其中小学、幼儿

园应具有中小学一级及以上教师职务 并且在职在岗。凡已经办

理了退 离 休手续或已到法定退 离 休年龄 至 2017年 8月

14日止 但尚未办理退 离 休手续的人员 不属于评选范围。 

二、名额分配 

按照《评选通知》 厅委直属单位、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

附属中小学校的推荐评选指标总数为 5 个。为保证特级教师在区

域学校 单位 合理有序分布 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促进基础

教育均衡发展 对同一学校 单位 的参评推荐人员实行限额控

制 原则上不超过 1人。各学校 单位 也可以根据本校 单位

实际情况 不推荐。 

三、推荐程序 

1 个人申报 

个人对照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特级教师评选标准(试行)>的通

知》(湘教发〔2014〕57号) (以下简称《标准》) 分类别填报《湖

南省特级教师评选申报表》 向学校 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 如

实提供相关材料 并作出真实 承诺。由本人向所在学校 单位

申报。 

2 学校 单位 推荐 

1 学校(单位)对参评对象所填写的《湖南省特级教师评选

申报表》信息进行核实 签署审核推荐意见 并对照《标准》对

参评对象的学历、资历等基本条件进行审核把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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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组织本学校 单位 师生及家长对照《标准》 通过民

意测评、问卷调查、座谈访谈等形式 对参评对象进行综合考评

形成学校(单位)考核推荐意见 并完成《湖南省特级教师考核推荐

表》相应栏目的填报。 

3 推荐上报对象在学校 单位 内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 3

个工作日。对公示有异议的情况要进行调查处理 不能及时办结

的投诉事项须上报。 

4 指导推荐对象按要求组织申报参评材料 推荐对象和材

料审核人员分别填写《湖南省第十届特级教师评选申报人员诚信

承诺书》申报人、材料审核人签名确认 学校 单位 加盖公章

对申报参评材料的真实 进行审核把关。 

5 公示无异议后 学校 单位 将考核推荐结果连同推荐

对象的完整申报材料报我厅。 

3 我厅考核推荐。组织同行专家对照评价基本标准条件

对参评人员进行综合考评 确定拟推荐人选并公示。 

四、材料报送时间、地点 

各学校 单位 按照《评选通知》有关评审材料报送要求及

种类 统一报送推荐对象参评材料及各类信息资料。 

报送时间 评审材料须在 2017年 10月 9日前一次 全部提

交 逾期不再受理材料上报、补充、更换事宜。 

报送地点 省教育厅机关内小 3栋一楼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 各有关学校 单位 要深刻认识开展湖南省第十届特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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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申报推荐和评选的重要意义 高度重视 认真抓好组织实施

工作。要充分尊重教师和职工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

权 及时传达通知精神 确保符合条件的人员都有申报的机会。

要严格标准条件 严格申报推荐程序 严格执行公示制度 严肃

工作纪律 做到规范操作 公开透明 监督有力 真正把符合条

件的优秀教师推荐上 。 

2 请各学校 单位 按照《关于推荐湖南省特级教师评审

委员会专家库专家的通知》 湘教通〔2017〕230号 文件精神

向我厅推荐特级教师评审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原则上 每校 单

位 可推荐 1名人选 最多不超过 2名。 

3 各学校 单位 须同时对本单位的特级教师情况进行准

确摸底 填写《湖南省特级教师情况调查表》 一并报送我厅教

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。联系人 张思明、何国清 联系电话(传

真 ) 0731 82990352 、 84714916 电 子 邮 箱

63287570@QQ.com 。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 

2017年 9月 11日 


